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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验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幕墙工程中的基本要求和构件式玻璃幕墙工程、石材幕墙工程、金属板幕墙工程

和光伏幕墙工程的质量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的幕墙工程质量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098 紧固件机械性能（所有部分）

GB/T 5237 铝合金建筑型材（所有部分）

GB/T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13912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20878 不锈钢 牌号及化学成分

GB/T 23261 石材用建筑密封胶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411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T 51410 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

JC 887 干挂石材幕墙用环氧胶粘剂

JGJ 102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J 113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JGJ 145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幕墙 curtain wall

由面板与支承结构体系组成，具有规定的承载能力、变形能力和适应主体结构位移能力，不分担主

体结构所受作用的建筑外围护墙体结构或装饰性结构。

4 基本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幕墙工程作为子分部工程列人建筑装饰装修分部工程。

4.1.2 慕墙子分部工程包括构件式玻璃幕墙工程、石材幕墙工程、金属板幕工程、光伏幕墙工程等分

项工程。

4.1.3 幕墙工程的施工应按照审查合格的幕墙设计文件和审批的幕墙施工方案施工。

4.1.4 施工单位应当在幕墙工程施工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高度 50 m 及以上的幕墙工程施工单位应当

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

4.1.5 新建、改建、扩建幕墙工程应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在竣工前进行专项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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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幕墙，应进行技术认证和专项论证，并在现场制作样板，经设

计、建设、监理单位共同认可后方可进行安装施工。

4.1.7 幕墙节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GB 50411 的规定。幕墙节能作为建筑节能分部维护系统节能子分部

的分项工程另行验收。

4.2 材料

4.2.1 幕墙工程所用材料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不应使用国家

和行业明令淘汰的材料。

4.2.2 幕墙工程采用的材料、构配件应按进场批次进行检验，属于同一工程项目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

位工程，对同一厂家生产的同批材料、构配件、器具及半成品，可统一划分检验批，对品种、规格、外

观和尺寸等进行验收，包装应完好，并应有产品合格证书、中文说明书及性能检验报告，进口材料应符

合国家商检规定。

4.2.3 幕墙工程所用金属材料和零配件除不锈钢外，钢材表面应进行表面热浸镀锌处理、无机富锌涂

料处理或采取其他有效的防腐措施；钢质件采用热浸镀锌处理时，镀锌层厚度应满足 GB/T 13912 的规

定；铝合金型材采用阳极氧化、电泳涂漆、粉末喷涂或氟碳漆喷涂进行表面处理时，应符合 GB/T 5237

规定的质量要求。

4.2.4 幕墙材料燃烧性能应符合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4.2.5 幕墙用不锈钢宜采用奥氏体不锈钢材料，应符合 GB/T 20878 的规定。暴露于室外或处于高腐蚀

环境的不锈钢承重构件(包括背栓)的镍含量应当不小于 10%，非外露的不锈钢构件的镍含量应当不小于

8%，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4.2.6 紧固件螺栓、螺钉、螺柱等的机械性能、化学成分应符合 GB/T 3098 系列国家标准的规定，选

用的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

4.2.7 墙用橡胶密封材料宜采用三元乙丙橡胶、氯丁橡胶或硅橡胶制品。

4.2.8 与单组份硅酮结构密封胶配合使用的低发泡间隔双面胶带，应具有透气性。

4.2.9 幕墙作填充材料用的聚乙烯泡沫棒，其密度不应大于 37 kg/m。

4.2.10 玻璃支承垫块宜采用邵氏硬度为 85±5 的丁胶等材料，不应使用易老化材料或吸水性材料。

4.2.11 绝缘隔离垫片可采用橡胶、尼龙、聚氯乙烯(PVC)等制品，靠近焊接位置的绝缘隔离垫片应具

有一定的耐高温能力。

4.2.12 石材表面防护剂可采用有机硅或有机氟防护材料。石材表面防护材料应满足防水性、耐污染性

和耐酸碱性等要求不应改变石材表面的颜色和光泽，且应在石材开槽(孔)后做六面防护。

4.2.13 化学锚栓和锚固胶的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药剂应在有效期内使用。

4.2.14 幕墙用断桥隔热材料规格、尺寸、材质应符合设计要求。

4.2.15 幕墙节能工程使用的保温材料，其材质和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4.3 施工

4.3.1 幕墙工程安装前应对主体结构(包括预埋件)进行交接验收，主体结构应验收合格。

4.3.2 幕墙与主体结构连接的各种预埋件及后置埋件，其材质、数量、规格、位置和防腐处理应符合

设计要求。

4.3.3 预埋件位置偏差过大或漏设预埋件时，应制定可靠处理方案，并经建设单位、原主体设计单位、

幕墙设计单位确认后，方可实施。

4.3.4 各工序应按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完成后应进行交接检查验收并签字确认。

4.3.5 幕墙工程所使用的材料在运输、储存和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坏、变质和污染环

境。

4.3.6 幕墙保温材料安装应牢固，不应松脱。保温材料应采取防潮、防水等保护措施。

4.3.7 幕墙及其连接件的承载力、刚度和相对于主体结构的位移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当幕墙立柱

采用螺栓与连接件连接时，应有防松动措施和调节、限位措施。

4.3.8 幕墙立柱与主体结构连接用的紧固件应有防腐蚀措施或采用不锈钢件。

4.3.9 幕墙的上下边及侧边封口、变形缝等部位处理应保证缝的使用功能和饰面的完整性及节能的有

效性。



T/CCPITBSC XXXX—2025

3

4.3.10 不同金属材料接触时应采用绝缘垫片分隔。

4.3.11 幕墙横竖龙骨间连接方式及隔音降噪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4.3.12 硅酮结构密封胶的注胶应在洁净的专用注胶室进行，且养护环境、温度、湿度条件应符合结构

胶产品的使用规定。

4.3.13 幕墙钢构件的焊接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幕墙钢构件的焊缝质量及检验数量

应符合 GB 50661 的规定。

4.3.14 幕墙的防火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GB 50016、GB/T 51410 的有关规定。防火层应采用防火胶密封。

4.3.15 幕墙的防雷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GB 50057、GB 51348 的有关规定用作幕墙防雷体系的金属框架

应与主体结构的防雷体系可靠连接，连接部位应清除非导电保护层。

4.4 检测

4.4.1 进场后需要进行复验的材料种类及项目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当国家规定或合同约定应对材料

进行见证检验时，或对材料质量发生争议时，应进行见证检验。

4.4.2 幕墙工程应对下列材料及其性能指标进行复验：

a) 金属复合板的剥离强度；

b) 石材、瓷板、陶板、微晶玻璃板、木纤维板、纤维水泥板和石材蜂窝板的抗弯强度；室内用

花岗石的放射性；

c) 幕墙用结构胶的邵氏硬度、标准条件拉伸粘结强度、相容性试验、剥离粘结性试验；石材用

密封胶的污染性；

d) 幕墙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传热系数、遮阳系数，中空玻璃的密封性能；

e) 防火、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铝材、钢材主受力杆件的抗拉强度。

4.4.3 槽式预埋件、后置埋件的锚栓和石材面板及人造面板的背栓，应现场检测抗拉拔并符合设计要

求；不同类型、不同规格和用于不同结构和构件的锚栓、背栓，检测数量应符合 JGJ 145 的规定。

4.4.4 同一工程中使用不同批次的硅酮建筑结构密封胶，每批次均应进行相容性试验。

4.4.5 幕墙工程各项材料复验、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抗风压性能及层间变形性能检测等应在幕墙工

程施工前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批量加工和安装。有其它性能检测要求的应根据设计或合同要求进

行检测。

4.4.6 同一工程、同一类型、同一材料系列、同一设计、同一单位施工的幕墙，均按最具代表性的状

态单元做一个试样进行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抗风压性能、层间变形性能检测。

4.4.7 对于应用高度不超过 24 m，且总面积不超过 300 m
2
的幕墙工程，可采用同类产品的型式试验结

果，但型式试验的幕墙品种、系列与工程应一致，且性能指标不低于工程设计要求。

4.4.8 幕墙应进行现场淋水试验，检测部位应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应包括垂直和水平接缝，或其他

有可能出现渗漏的部位，

4.5 验收

4.5.1 幕墙工程应在竣工前进行专项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应进行单位工程竣工验收。

4.5.2 幕墙工程验收前，表面应清洗、擦拭干净。

4.5.3 幕墙工程验收时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a) 幕墙工程的施工图、结构计算书、热工性能计算书、设计变更文件、设计说明及其他设计文

件；图纸会审记录；

b) 原主体设计单位对幕墙工程专项设计的确认文件；

c) 幕墙工程所用材料、构件、组件、紧固件及其他附件的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验报告、进场

验收记录和复验报告；

d) 慕墙工程所用硅酮结构胶的抽查合格证明；有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硅酮结构胶相容性和剥离

粘结性检验报告；石材用密封胶的耐污染性检验报告；

e) 后置埋件和槽式预埋件的现场拉拔力检验报告；

f) 封闭式幕墙的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抗风压性能及层间变形性能检验报告；

g) 注胶、养护环境的温度、湿度记录；双组分硅酮结构胶的混匀性试验记录及拉断试验记录；

h) 幕墙与主体结构防雷接地点之间的电阻检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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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j) 幕墙构件、组件和面板的加工制作检验记录；

k) 幕墙安装施工记录；

l) 张拉杆索体系预拉力张拉记录；

m) 现场淋水检验记录；

n) 其它质量保证资料；

o) 幕墙使用说明书。

4.5.4 幕墙工程应对下列隐蔽工程项目进行验收，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

a) 预埋件或后置埋件、锚栓及连接件；

b) 构件的连接节点；

c) 幕墙四周、幕墙内表面与主体结构之间的封堵；幕墙的伸缩缝、沉降缝、防震缝及墙面转角

节点；

d) 隐框及明框玻璃板块的固定；

e) 幕墙防雷连接节点；

f) 幕墙防火、隔烟节点；

g) 单元式幕墙的封口节点；

h) 其它带有隐蔽性质的项目。

4.5.5 幕墙节能工程施工中应对下列部位或项目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

图像资料。

4.5.6 幕墙应在面板安装前进行由设计、监理、施工等相关单位参加的龙骨及隐蔽部分验收，未经验

收合格，不应进行幕墙面板安装。

5 构件式玻璃幕墙工程

5.1 一般要求

5.1.1 本章适用于明框玻璃幕墙、隐框玻璃幕墙、半隐框玻璃幕墙等构件式玻璃幕墙工程的质量验收。

5.1.2 玻璃幕墙组件中玻璃与金属框之间硅酮结构密封胶的粘接宽度、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应三

面粘结，且粘接宽度不应小于 7 mm，粘接厚度不应小于 6 mm，粘接宽度宜大于厚度，但不宜大于厚度的

2倍。

5.1.3 立柱和横梁等主要受力构件，其截面受力部位的壁厚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

定。

5.1.4 立柱应采用螺栓与转接件连接，螺栓直径和数量应经计算确定，且螺栓直径不应小于 10 mm，每

个连接点的受力螺栓不应少于 2 个。

5.1.5 玻璃幕墙采用横向隐框形式或断桥隔热明框形式时应于幕墙横梁部位设置托板，托板应当与幕

墙横梁可靠连接，并具有可靠的承载力。幕墙开启窗应当采取防坠落措施，开启扇托板应与窗扇可靠连

接。

5.1.6 构件式玻璃幕墙中硅酮建筑密封胶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硅酮建筑密封胶的施工厚度应大于 3.5 mm，施工宽度不宜小于施工厚度的 2 倍；较深的密封

槽口底部应采用聚乙烯发泡材料填塞；

b) 硅酮建筑密封胶在接缝内应两对面粘结，不应三面粘结。

5.2 主控项目

5.2.1 构件式玻璃幕墙工程所用的材料、五金配件、构件和组件等的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

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材料、构件和组件的产品合格证书、进场验收记录、性能检验报告和材料的

复验报告。

5.2.2 构件式玻璃幕墙的造型和立面分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5.2.3 构件式玻璃幕墙与主体结构连接的各种埋件应安装牢固，其数量、规格、位置和防腐处理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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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设计要求；后置埋件的拉拔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后置埋件的现场拉拔力检测报告。

5.2.4 构件式玻璃幕墙各种连接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安装应牢固，紧固件的

螺栓应有防松动措施，焊接的连接应符合焊接规范的规定，焊缝处应进行防腐处理。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5.2.5 构件式隐框或半隐框玻璃幕墙，每块玻璃下端应设置两个铝合金或不锈钢托条，其长度不应小

于 100 mm，其厚度铝合金不应小于 3 mm，不锈钢不应小于 2 mm，并应符合设计要求，托条外端应低于玻

璃外表面 2mm。托条上应设置衬垫；玻璃板块组件应安装牢固。固定隐框或半隐框幕墙玻璃板块组件的

压块应采用不锈钢机制螺钉或不锈钢螺栓固定，不锈钢机制螺钉的连接螺纹深度不应小于螺钉直径，不

应采用自攻螺钉固定，压块大小及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压块宽度和紧固螺钉间距应符合设计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5.2.6 构件式明框玻璃幕墙的玻璃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玻璃槽口与玻璃的配合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JGJ 113 的规定；

b) 玻璃与构件不应直接接触，玻璃四周与构件凹槽底部应保持一定的空隙，每块玻璃下部应至

少放置两块宽度与槽口宽度相同、长度不小于 100 mm、厚度不小于 5 mm 的硬质橡胶垫块；玻

璃嵌入量及间隙应符合设计要求；

c) 玻璃四周橡胶条应采用三元乙丙胶、氯丁橡胶、硅橡胶等热塑性胶条，橡胶条的型号应符合

设计要求，镶嵌应平整、严密；

d) 玻璃面板安装时，压板应通长设置。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5.2.7 构件式玻璃幕墙结构胶和密封胶的打注应饱满、密实、连续、均匀、无气泡，宽度和厚度应符

合设计要求和技术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检查施工记录。

5.2.8 构件式玻璃幕墙四周、玻璃幕墙内表面与主体结构之间的连接节点、各种变形缝、墙角的连接

点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JGJ 102 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工记录。

5.2.9 构件式玻璃幕墙防火、保温、防潮的材料、构造及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应密实、均匀、厚度

一致。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工记录。

5.2.10 构件式玻璃幕墙防水应无渗漏。

检验方法：淋水试验或检查淋水试验记录。

5.2.11 构件式玻璃幕墙的金属框架和连接件的防腐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有关技术标准的

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工记录。

5.2.12 构件式玻璃墙开启窗的配件应齐全，安装应牢固，并有防坠落措施；开启窗框、窗扇宜采用组

角工艺制作，转角部位的胶条应连续折弯无断缝，安装位置和开启方向、角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上悬窗

开启角度不宜大于 30，开启距离不宜大于 300 mm；安装定位准确，启闭灵活，搭接密实；宜使用多点

锁，严禁使用旋压锁。

检验方法：观察；手扳检查、开启和关闭检查。

5.2.13 构件式玻璃幕墙防雷装置应与主体结构的防雷装置可靠连接，防雷装置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接地电阻测试记录、施工记录。

5.3 一般项目

5.3.1 构件式玻璃幕墙表面应平整、洁净；整幅玻璃的色泽应均匀一致；不应有污染和镀膜损坏。

检验方法：观察。

5.3.2 构件式明框玻璃幕墙的外露框或压条应横平竖直，颜色、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压条安装应牢

固，不应有变形、波纹和凹凸不平。当压板有排水要求时，排水孔的形状、位置、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且排水通畅。铝合金装饰压板的安装，应表面平整、色彩一致，接缝应均匀严密。

检验方法：观察；手扳检查；检查进场验收记录。



T/CCPITBSC XXXX—2025

6

5.3.3 构件式玻璃幕墙的分格拼缝应横平竖直、均匀一致。

检验方法：观察。

5.3.4 构件式玻璃幕墙密封胶缝注胶应横平竖直、深浅一致宽窄均匀、光滑顺直。

检验方法：观察；手摸检查。

5.3.5 构件式玻璃幕墙隐蔽节点的遮封装修应牢固、整齐、美观。

检验方法：观察；手扳检查。

6 石材幕墙工程

6.1 一般要求

6.1.1 本章适用于构件式石材幕墙工程的质量验收。

6.1.2 石材幕墙支承结构所选用的龙骨应符合设计要求。石材面板支承连接构造可采用短槽、通槽和

背栓等形式，其连接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6.1.3 石材面板的性能应满足建筑物所在地的地理、气候、环境及幕墙功能的要求，并应满足设计要

求。幕墙石材面板宜选用花岗岩，室外干挂花岗岩磨光面板厚度不宜小于 25 mm、粗面面板厚度不宜小

于 28 mm，单块面板面积不宜大于 1.5 m
2
花岗岩面板适用高度不宜大于 120 m。

6.1.4 建筑幕墙严禁使用倒挂石材，倒挂石材应采用超薄石材蜂窝板或仿石材铝板替代，带倾斜角度

的石材幕墙板块应采用机械连接，并有可靠的防脱落措施。

6.1.5 石材幕墙支承构件与主体结构应有效连接，连接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6.1.6 石材幕墙所采用的五金件、转接件、连接件的规格和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应有足够的承载力

和可靠性。背栓等挂装系统宜设置防脱落装置。

6.1.7 石材幕墙金属挂件材质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应使用斜插式挂件、T 型挂件和蝴蝶挂件，与石材

间粘结固定材料应选用干挂石材用环氧胶粘剂。所有与石材接触、粘结的密封胶和密封剂对面板的污染

程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6.1.8 幕墙石材应选用透气的、不成膜的防护材料进行六面防护处理，防护材料不应改变石材的颜色

和表面光泽。

6.1.9 石材幕墙应采用石材专用的中性耐候硅酮密封胶，石材幕墙的建筑密封胶性能应符合 GB/T

23261 的有关规定。

6.1.10 石材幕墙挂件与石材槽孔间可采用环氧树脂胶粘剂，环氧树脂胶粘剂的性能应符合 JC 887 的

有关规定，不应采用不饱和聚酯树脂胶。

6.1.11 石材幕墙的钢框架结构应按设计要求设温度变形缝，石材包柱两根钢立柱范围内的钢横梁可与

钢立柱焊接连接，石材幕墙的立柱与主体结构连接应采用螺栓连接。

6.1.12 开放式石材幕墙使用的钢材、安装挂件等暴露在防水层外侧的材料均应具有抗腐蚀能力，耐久

性满足设计要求，并采取措施避免双金属接触腐蚀。

6.1.13 幕墙选用石材的放射性应符合 GB/T 6566 规定的要求。

6.2 主控项目

6.2.1 石材幕墙工程所用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和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规

定。花岗石板材的弯曲强度不应小于 8.0 MPa，石材幕墙的铝合金挂件厚度不应小于 4.0 mm，不锈钢挂

件厚度不应小于 3.0 mm。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检查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材料进场验收记录和复验报告。

6.2.2 石材幕墙的造型、立面分格、颜色、光泽、花纹和图案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检查进场验收记录。

6.2.3 石材孔、槽的数量、深度、位置、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进场验收记录或施工记录。

6.2.4 石材幕墙与主体结构连接的各种埋件应安装牢固，其数量、规格、位置和防腐处理应符合设计

要求，后置埋件的拉拔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预埋件及后置埋件的承载力检测报告。

6.2.5 石材幕墙的立柱与主体结构埋件的连接、立柱与横梁的连接、连接件与石材面板的连接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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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安装应牢固，紧固件的螺栓应有防松动措施，焊接的连接应符合

焊接规范的规定，焊缝处应进行防腐处理。石材幕墙金属挂件与石材间粘接固定材料应选用干挂石材用

环氧胶粘剂，不应使用不饱和聚酯类胶粘剂或云石胶。

检验方法：手扳检查；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6.2.6 石材幕墙的金属框架和连接件的防腐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技术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6.2.7 石材幕墙的防雷装置应与主体结构的防雷装置可靠连接，防雷装置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接地电阻测试记录、施工记录。

6.2.8 石材幕墙防火、保温、防潮的材料、构造及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应密实、均匀、厚度一致。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工记录。

6.2.9 石材幕墙的各种结构变形缝、墙角的连接节点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技术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6.2.10 石材表面和板缝的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

6.2.11 有防水要求的石材幕墙应无渗漏。

检验方法：淋水试验或检查淋水试验记录。

6.3 一般项目

6.3.1 石材幕墙表面应平整、洁净，无污染、缺损和裂痕。颜色和花纹应协调一致，无明显色差，无

明显修痕。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6.3.2 石材幕墙的装饰线条应平直、洁净、接口严密、安装牢固。

检验方法：观察；手扳检查。

6.3.3 石材接缝应横平竖直、宽窄均匀；阴阳角石板压向应正确，板边合缝应顺直；凸凹线出墙厚度

应一致，上下口应平直；石材面板上洞口、槽边应套割吻合，边缘应整齐。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6.3.4 石材幕墙的板缝注胶应饱满、密实、连续、均匀、无气泡，宽度和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技术

标准的规定。石材幕墙的密封胶缝应横平竖直、深浅一致、宽窄均匀、光滑顺直。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检查施工记录。

6.3.5 石材幕墙上的流水坡向、滴水线应正确、顺直。

检验方法：观察；用水平尺检查。

7 金属板幕墙工程

7.1 一般要求

7.1.1 本章适用于构件式金属板幕墙工程的质量验收。

7.1.2 金属板幕墙面板与支承结构相连接时，应有避免不同金属接触腐蚀的措施。

7.1.3 金属板幕墙使用的硅酮建筑密封胶与工程所用的金属板材应相容。

7.1.4 金属板幕墙使用的附件、转接件，除不锈钢外，应进行防腐蚀处理。钢质件采用热浸锌处理时，

镀锌膜层厚度应满足 GB/T 13912 的规定。

7.1.5 金属板幕墙组件面板的折边角最小半径，应保证金属面板折边位置的金属内部结构强度及表面

装饰膜层不被破坏，在铣切内层金属板和芯材时，应保留不小于 0.3 mm 厚的芯材，不应划伤外层金属

面板。

7.1.6 封闭式金属板幕墙组件的角接缝和开槽开孔均应进行密封处理。金属复合板切边后产生的截面

部位不应直接处于外露面，复合板折边后，金属折边应采用加强措施。

7.1.7 金属板幕墙支承构件应与主体结构有效连接，连接节点做法和连接强度应符合相关规范和设计

要求。

7.1.8 封闭式金属板幕墙的接缝为开缝安装时，内侧应有可靠的防水措施，并应有符合设计要求的排

水通道。压顶板、窗台板平面排水坡度不应小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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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主控项目

7.2.1 金属板幕墙工程所用的各种材料和配件，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材料进场验收记录和复验报告。

7.2.2 金属板幕墙的造型、立面分格、颜色、光泽、花纹和图案及安装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检查进场验收记录。

7.2.3 幕墙与主体结构连接的各种埋件应安装牢固，其数量、规格、位置和防腐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

后置埋件的拉拔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后置埋件的承载力检测报告。

7.2.4 金属板幕墙的立柱与主体结构埋件的连接、立柱与横梁的连接、金属面板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

求及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金属面板应按设计要求布置加强肋，金属幕墙安装应牢固，紧固件的螺

栓应有防松动措施，焊接的连接应符合焊接规范的规定，焊缝处应进行防腐处理。立柱与主体结构之间

应采用螺栓连接，横梁两端与立柱之间不宜同时焊连接；构件之间的受力连接不应采用抽芯铆钉。

检验方法：手扳检查；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7.2.5 金属板幕墙防火、保温、防潮的材料、构造及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应密实、均匀、厚度一致。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工记录。

7.2.6 金属框架及连接件的防腐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7.2.7 金属板幕墙的防雷装置应与主体结构的防雷装置可靠连接，防雷装置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7.2.8 各种变形缝、墙角的连接节点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7.2.9 金属板幕墙防水应无渗漏。

检验方法：淋水试验或检查淋水试验记录

7.3 一般项目

7.3.1 金属板表面应平整、洁净、色泽一致。无脱膜现象，表面涂层颜色均匀，不应有可察觉的变形、

波纹和局部压砸等缺陷。

检验方法：观察。

7.3.2 金属板幕墙的压条应平直、洁净、接口严密、安装牢固。

检验方法：观察；手扳检查。

7.3.3 金属板幕墙的板缝注胶应饱满、密实、连续、均匀、无气泡，宽度和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技

术标准的规定。金属幕墙的密封胶缝应横平竖直、深浅一致、宽窄均匀、光滑顺直。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检查施工记录。

7.3.4 金属板幕墙上的滴水线宽窄均匀、光滑顺直，流水坡向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用水平尺检查。

8 光伏幕墙工程

8.1 一般要求

8.1.1 光伏幕墙工程验收应包括幕墙系统和光伏系统两部分，并同步验收交付使用。

8.1.2 本章适用于光伏幕墙工程中幕墙部分的质量验收，光伏部分应由其它专业另行验收。

8.1.3 光伏幕墙工程中的幕墙部分验收应根据具体的施工工艺，在施工过程中对下列隐蔽工程项目进

行联合验收：

a) 单元板块间顶部的过桥槽口连接板安装；

b) 幕墙上光伏构件的固定；

c) 光伏组件之间、光伏组件与支承构件之间的结构安全性、电气连接及建筑封堵；

d) 系统防雷与接地保护的连接节点；

e) 隐蔽安装在幕墙内部的电气管线工程。

8.1.4 光伏组件应具有带电警告标识及相应的电气安全防护措施，在人员有可能接触或接近光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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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应设置防触电警示标识。

8.1.5 光伏幕墙组件中的玻璃厚度应符合幕墙玻璃相关规范要求。

8.1.6 对于影响工程安全和系统性能的验收项目，应在本项目联合验收合格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的

施工。联合验收应包括电气专业人员，验收项目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 在光伏系统验收前，进行防水工程的验收；

b) 在光伏组件就位前，进行光伏系统支承结构的验收；光伏系统电气预留管线的验收；

c) 既有建筑增设或改造光伏系统工程前，进行建筑结构及建筑电气安全检查。

8.1.7 竣工验收应在光伏幕墙分项工程验收或检验合格后、交付用户前进行。所有验收做好记录，签

署文件，立卷归档。

8.2 主控项目

8.2.1 光伏幕墙工程所用的材料、五金配件、构件和组件等的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产品

标准的有关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材料、构件和组件的产品合格证书、进场验收记录、性能检验报告和材料的

复验报告。

8.2.2 光伏幕墙的造型和立面分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8.2.3 光伏幕墙与主体结构连接的各种埋件应安装牢固，其数量、规格、位置和防腐处理应符合设计

要求；后置埋件的拉拔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后置埋件的承载力检测报告。

8.2.4 光伏幕墙各种连接、墙系统面板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安装应牢固，紧

固件的螺栓应有防松动措施，焊接的连接应符合焊接规范的规定，焊缝处应进行防腐处理。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8.2.5 光伏隐框或半隐框玻璃幕墙，每块玻璃下端应设置两个铝合金或不锈钢托条，其长度不应小于

100 mm，其厚度铝合金不应小于 3 mm，不锈钢不应小于 2 mm，并应符合设计要求托条外端应低于玻璃外

表面 2mm。托条上应设置衬垫；玻璃板块组件应安装牢固。固定隐框或半隐框幕墙玻璃板块组件的压块

应采用不锈钢机制螺钉固定，不应采用自攻螺钉固定，压块大小及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压块宽度和紧

固螺钉间距应符合设计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8.2.6 光伏明框玻璃幕墙的玻璃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玻璃槽口与玻璃的配合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JGJ 113 的规定；

b) 玻璃与构件不应直接接触，玻璃四周与构件凹槽底部应保持一定的空隙，每块玻璃下部应至

少放置两块宽度与槽口宽度相同、长度不小于 100 mm、厚度不小于 5 mm 的硬橡胶垫块；玻璃

嵌人量及间隙应符合设计要求；

c) 玻璃四周橡胶条应采用三元乙丙橡胶、氯丁橡胶、硅橡胶等热塑性胶条，橡胶条的型号应符

合设计要求，镶嵌应平整、严密；

d) 玻璃面板安装时，压板应通长设置。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8.2.7 光伏幕墙结构胶和密封胶的打注应饱满、密实、连续均匀、无气泡，宽度和厚度应符合设计要

求和技术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检查施工记录。

8.2.8 光伏幕墙四周、玻璃幕墙内表面与主体结构之间的连接节点、各种变形缝、墙角的连接点应符

合设计要求和 JGJ 102 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工记录。

8.2.9 光伏幕墙防火、保温、防潮的材料、构造及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应密实、均匀、厚度一致。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工记录。

8.2.10 光伏幕墙防水应无渗漏。

检验方法：淋水试验或检查淋水试验记录。

8.2.11 光伏幕墙的金属框架和连接件的防腐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技术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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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工记录。

8.3 一般项目

8.3.1 光伏幕墙面板玻璃表面应平整、洁净；整幅玻璃的色泽均匀，不应有污染和镀膜损坏。

检验方法：观察。

8.3.2 光伏明框幕墙的外露框材或面板应光滑顺直，颜色、规定、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压板安装应

牢固，单元幕墙的单元缝或隐框玻璃的分格玻璃接缝应光滑顺直、均匀一致。

检验方法：观察；手板检查；检查进场验收记录。

8.3.3 光伏幕墙的分格拼缝应横平竖直、均匀一致。

检验方法：观察。

8.3.4 光伏幕墙密封胶缝注胶应横平竖直、深浅一致、宽窄均匀、光滑顺直。

检验方法：观察；手摸检查。

8.3.5 光伏幕墙隐蔽节点的遮封装修应牢固、整齐、美观。

检验方法：观察；手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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